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證注意事項

· 本證於學生入學時發放，限本人持有使用。
· 休、退學或畢業時本卡學生證功能立即消失，如有違法或不當使用自負法律相關責任。
· 本證具有悠遊卡功能，須先加值方可使用。使用悠遊卡功能時，如有疑慮請洽悠遊卡公司處理。
· 本證如有遺失毀損，請立即上網掛失，並依規定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。
· 拾獲本證時，請聯絡05-5342601轉教務處註冊組(分機2212~2216)。

